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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4﹞2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8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马宁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梯矛盾和整体成片加梯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强化对加梯企业监督，对部分工程项目，实施加

梯企业终身负责制”的建议

目前，我区根据市级政策性文件的指导意见在既有多层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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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装电梯的建设管理方面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。根据既有

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相关规定，加装电梯建设程序正式启动前应通

过公开渠道完成开工信息报送并接受各区建设管理部门监管，通

过加装电梯竣工综合验收后土建部分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电梯设

备安装完成后需经过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检验合格后登记备

案，相关手续完成后方可乘坐。针对您所提出的建议，我局将会

同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如何细化日常管理、提升行业总体水平展

开探讨，在日常工作中根据现行法规对加梯项目从严监督执法。

二、关于“推进整体成片加梯，减少推进社区零星加梯项目”

的建议

我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坚持“业主自愿、政府扶持，

社区协商、兼顾各方，依法合规、保障安全”的原则，鼓励实施

整体成片加梯，对居民意愿统一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成片加梯项目

予以政策审批、资金补贴等方面的支持；对于其他零星加梯项目，

相关职能部门、属地街道及居委会也将根据现行规范对加装电梯

的选址、加装条件、施工方案等严格把关，协力做好零星点位加

装电梯工作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4年3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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